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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9_A0_E6_96_B9_E6_c36_480059.htm 《刑法》的学习有

如下特点： 《刑法》比《民法》好学的多。《刑法》有严格

的法条，特别统一，有体系，只要大家认真钻研法条就足可

以得到分数的，这是刑法与民法的一个区别。 新《刑法》颁

布以后，采取了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以外的规定几乎

没有，而《民法》理论繁多，且没有统一的《民法典》，我

们学的只是《民法通则》就是说，《民法》是由很多零乱的

单行法规来表述的，民法有很多地方是利用原理、类推来适

用的，而《刑法》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只要大家把法条理解

，能深入搞透就可以了。 （2）《刑法》的学习没有更多的

理论，要以法条为主，对日期，具体的词要牢牢记住，比如

“应当”还是“可以”必须分清楚。《刑法》总则部分只要

认真看法条，作练习题就可以了。这部分的分数不要丢失。 

（3）《刑法》的分则部分学习很有特点，也是律考复习的难

点。分则咋看很难学，学员感到无从下手，法条又太多背又

背不下。 分则的学习，并不需要背，只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就可以了。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用看那么多，其实

这一章只需了解两个罪名即可，即：叛逃罪、间谍罪。在学

习叛逃罪时，也不用记定义、法条，只需记住三个要点：（1

）叛逃罪的主体一定是公职人员；（2）一定是在履行职务期

间；（3）掌握国家机密是加重情节（只要掌握而无论泄露与

否）。 所以学习时一定要抓重点，抓要害，要看一看哪些罪

名常出现，其实刑法分则考的罪名就是常用的那么几个，有



一些根本就没出过题。 学习罪名要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 首

先，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第二看此罪与彼罪的问题，第三

看一罪与数罪，第四看量刑情节。 （4）刑法的学习采用一

些表格的方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刑诉》、《民诉

》都是程序法，没有什么理论，学习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以法条为主，教材为辅，学习形式是记忆。程序法都是

一些死的规定，要把法条读懂、记熟，把一些司法解释也要

记熟，有时司法解释出的题比所解释的法都多。教材不要太

认真研究，因为程序法没什么太多的理论，就是有也不是律

考考查的重点，这几门程序法是容易把分拿到的。 （2）通

过作练习题来达到对法条的记忆、理解的目的，不能单纯看

法条，单看法条看不下去，记不住，记住也不会应用，律考

程序法内容考的就是法规。 （3）程序法记忆的东西太多，

有大量的期限、年龄、人数等等数字性规定，一定记牢。列

出一个表一起记忆。 （4）《民诉》、《刑诉》、《行政诉

讼法》这三大诉讼法大家要比较着学，它们之间不同的规定

往往是考试的重点。 《仲裁法》指法条看一遍就可以了，要

与民诉对照着看，得分、学习都很容易。 至于商法、经济法

的内容，是既难又容易，容易是有些内容只考法条，只要把

法条记熟，就可以把分拿到；难是这部分内容太多太分散，

每个法律只考1、2分，不看就全丢了，学习时需耐心。 总之

，每科学习时，要按其特点学。分而治之，切不可一刀切。 

下面我们谈《案例分析》试卷如何取得高分。 律考的卷四，

即《案例分析及司法文书写作》是历年考生头痛的科目。每

年大家千辛万苦，得分都低得可怜，以1999为例，全国平均

分只有29分，超过70分的只有3个人。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高分



，下面是我们的看法。 （1）第四卷学员一致认为时间不够

用，答不完卷。其实案例分析每道题不需答太多，要抓重点

，只要答到采分点上，几个字即解决问题。案例分析的答案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结论。针对问题直接作答，答案

要简炼、直接、明了、具体、确定，问啥答啥，千万不要答

非所问，不要模凌两可，东拉西扯，否则浪废时间还不得分

，一般来说就几个字。比如问：承担责任的有几人，就答甲

、乙、丙三人就可。 第二部分，答出法条，案例分析考查学

员对法律的实际运用能力，实际上案例分析只不过是对法条

的另一种考查，每道题都是编出来的，是根据法条出来的，

出题者看到一个法条，根据这个法条编出一道题来，所以考

生在解答案例题时，一定要分析出这个题背后的法条是什么

，当然答一法条也不是需记住某某条，也不是一字不差，答

原文，只要答出基本意思即可。 第三部分是分析说理，即把

法条分析，说明，推导前面的结论，这部分是容易作的。 以

上就是学员答案例题时的基本结构，咱们称之为“三段论”

式结构。即：①如果A则B（这是法条）；②A成立：（事实

）③结论为：B（结果）。要结构清晰严密，不要扬扬万言，

不得要领。 （2）上面给大家讲了案例作答的形式，实质问

题要做好充足准备，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要打好充分的

理论基础，这没什么技巧，是真功夫，我们学习时很多内容

，有一些内容根本不会出案例题，比如法理、宪法、税法、

票据法等，首先要把可能出案例的内容列好一个纲目。 A．

《民法》 B．《刑法》 C．《民诉》 D．《刑诉》 E．《合同

法》以上几个法律是出案例可能性最大的科目，占有案例题

分数80%以上，案例卷不用特别准备，只要把前三卷的内容



牢牢掌握好作好第四卷是没问题的。 卷四要想得到高分，就

要牢牢把民法、刑法，三大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等这些

内容搞通，这是基础，没什么妙法可言。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

上，再研究如何作答的问题。 作题时不要在一道题上花太长

时间，有的考生一道题写那么多字，生怕答得不完整，其实

判卷老师根本不理这个茬，你无论写多少可能1分也不给。考

生就要写到得分点上，就象前面所讲，直接写结论，然后写

上法条，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先把这三块写上，卷上留点

空，马上就做下一道，回过头来有时间再添上点东西丰满一

些就可以了。老师阅卷一看结论正确，再看他要考的法条鲜

明出现，第三说明合乎逻辑，给的分至少应是这道题分数

的80%以上。 答题的考生一定要养成用草稿纸的习惯，画一

些示意图，就像做数学题一样，大家都知道作数学题没有草

纸简直就不能思维，其实作案例题也是一样的，下面给大家

说明，作案例，审题至关重要，你要像答数学题一样，不放

过案例中的任何一个关键语言。 拿到卷子，看一道题，不慌

不忙仔细把题从头到尾读一遍，一定别忙着去写，然后开始

第二次阅读，准备一支铅笔要在卷纸上画。凡是题中的主体

都画出来，重点的词句。比如“明知”，“没有任何标记了

”，这些题眼的字都在题上画一下，要在草纸上把各个人物

的关系都标出来，这时你头脑中的法条就活跃起来了，当你

确认对题的全部情况已掌握时就开始思考了，这就进入了下

一阶段，即法条适用阶段，这时你应觉得你就是个法官，你

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你要运用法律来评判一个事实，你能否

把法律运用的准确就是你的水平了。这个阶段是案例分析的

实质性阶段。 有很多考生觉得案例题真好答，不像前三张卷



选对就对，选不对就不对，从考场出来胸有成竹，与其它考

友侃侃而谈认为卷四答得很在理，等到分数一下来傻眼了，

大概给我判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给大家谈一

谈，这一段是作案例题的着急千万理解好。 要记住律师、法

官对一个行为的评判与普通人是绝对不一样的，那就是要时

刻记住法律根据是什么，任何一个事情一摆，任何一个人都

可以根据他的知识、经验、道德去评判一番，但却不是根据

法律来评判，所以他是老百姓，不是律师，不是法官，有的

考生面对一个案例题不是根据法律来评的，我们考试就是考

法律依据，你的每个观战都应当有法律依据，首先应有这样

的素质，法律是自私规定的，其实有时出题者跟你开玩笑，

总是把另一方说得有情入理，让你上当，这时你不自觉就进

行评判，其实你是用道德、感情来评判的而不是用法律，你

不得分，法官不能总是认为流泪越多的一方是越有理的。 有

这么一道题： 某幼儿园一群幼儿围着火炉烤火，教师张某去

街上买东西，幼儿甲玩火点燃了幼儿乙的衣服，乙带火跑出

教室，人发现将火扑灭，经检查乙烧伤面积达35%，住院治

疗造成经济损失3000余元。这一损失应： A．由幼儿园承担

，幼儿甲的监护人适当赔偿 B．由幼儿甲的监护人承担，同

时责令张某适当赔偿 C．由幼儿甲的监护人承担，同时责令

幼儿园适当赔偿 D．由幼儿甲的监护人与幼儿园共同承担 到

底怎么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仔细一看哪一个都象

有道理，尤其是C和D，一个是由幼儿园适当赔偿，另一个是

共同承担几乎没什么区别。有个同学考完试与其他同学争论

不休，这个同学儿子了用道德是非评判的错误，这个题应这

样回答： （1）答案是C，即由幼儿甲的监护人承担，同时责



令幼儿园适当赔偿 （2）《民通意见》第159条规定：被监护

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

责任，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适

当赔偿。 （3）教师在工作期间离开岗位，有过错，应由单

位适当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幼儿甲的监护人、幼儿园只

是适当赔偿，并不是与甲的监护人共同承担责任，所以是C

，而不是D。 通过这道题可以说明，考的就是法律怎样规定

的，而并非自己的主观判断，所以考生答题时一定要问自己

一句，法律依据是什么？ 案例题作答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

是法言法语，这也是一个采分点，一个问题考生把道理已经

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不得分，因为判卷人不能知道这个考生

到底懂不懂法律。任何一个人，只要面对这个问题就会有判

断，不懂法也可能判断正确，但懂法的人就可以说出“行话

”来了。比如：按份共有、不安抗辩权、情势变更原则、对

象不能儿犯未遂、继续履行原则、片面共犯、除斥期间等，

只要你说出来，阅卷人就把你与普通人区别开了，所以答案

例时一定要切中要害，法言法语。 司法文书的写作只不过是

一种特殊的案例题，实际上考生拿到题后，应按案例题方法

作出来写在草纸上，结论、法条、论证然后按司法文书格式

写清楚，论证充分一些就可以了，不要急急忙忙写，写了一

满页纸也不知写的是什么，不能得分。 综上所述，对第四卷

应按以下步骤应付： 1．对重点科目，重点原理心中有数，

对法条有充分的熟悉程序，这是基础是真功夫。 2．答卷时

要先审题，要对题中的重点词句心中有数，判断出题者的意



思，在草纸上把各咱法律关系列清楚，用图示法最好，就像

解数学题列方程一样，谁与谁什么关系一目了然。 3．要判

断，适用哪个法条最准确，一定要准确回忆法条，先从大范

围逐渐缩小包围圈，先判断是民事还是刑事，是所有权还是

特殊侵权，是高度危险作业还是饲养动物伤人，然后围绕着

这个范围再落实到具体规定上。 4．动笔答卷，不可一道题

答起来没完没了，每道题都按“三段论”简要一答，每个部

分都留点空白，等全部作完再细致补充，答卷时要法言法语

，让人一看就感觉你会，而不是蒙，确实猜中了出题者的迷

底。 5．卷四不要特别准备，只是在卷二、卷三复习时要牢

固打好基础就可以了。 6．由于卷一、二、三都不用动笔，

至第四卷动起笔了，特生疏，所以平时练习时不要看会就罢

了，而是要动笔去练。 7．各种司法文书的格式要了如指掌

，要弄几篇精彩的，短小而典型的文书背下来，每天都背着

写一遍，这样去考试时，先按案例题把文书题一作，然后按

格式一写就行了，那时你自然就写出来了。 卷四学习时不要

太紧张，只要按上面说的去做，反复练习会取得理想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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